中華大學用印申請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:115年4月   日

	文件名稱

或

計畫案名稱
	文件或計畫案名稱：

115學年補助大專校院就業學程企業預聘青年計畫-產學合作契約書
計畫案主持人：              單位：    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      

(計畫案合約書及計畫投標案請會辦研發處並依備註三、四辦理) 

	文件用途
	申請計畫應備文件
□需申請學校立案證明中/英文     份【（秘書室填寫）核發序號:           】

	用印種類

(請勾選)
	校長室用印
	■校長私章

■中華大學(小方章) 

   (投標、議價、簽約可外借用)

□校長職名章
	文書組用印
	□關防 (學校印信)
□小官章 (中華大學校長)
□合約用校長簽名章
□(中、英文)校長簽名章



	份     數
	   份

	申  請  人
	
	行政二級主管或系所中心主任
	
	行政一級主管或院長
	

	會 辦 單 位
	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
	校        長
	


註：一、 凡須加蓋印信之文件，均須填寫本表經校長核章後，至文書組用印。(已決行之公文附件用印免填本表)
二、以影印本申請用印之文件，須由承辦單位加蓋「核與正本相符」章戳並蓋單位章證明後，再行請印。

三、投標案請印時，請附上「投標切結書」及請印文件。

      四、合約書請印時，請附上完整合約書(含經費明細表)。完成簽約後10日內，請儘速繕打「科技部以外計畫登記表」，連同合約書副本或影印本(含經費明細表)3份送研發處。
